附件6
2021年度部门绩效自评情况
我部门2021年度预算项目,应开展绩效自评项目23个,已开展绩效自评23个，涉及金额9005.14万元。其中, 圆明园湖面补水及水环境保护专项项目撰写自评报告。自评得分在90分（含90分）以上的22个、自评得分在80-90分（含80分）的0个、自评得分在60-80分（含60分）的0个、自评得分在60分以下的1个。

1、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（表）

详见附件6-1和附件6-2。
2、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（表）

详见附件6-3和附件6-4。

